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建材行业

3.检查项：制氢站、氮氢保护气体配气间、燃气配气间等 3

类场所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

5.检查内容：制氢站、氮氢保护气体配气间、燃气配气间等

3 类场所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的；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制氢站、氮氢保护气体配气间未设置能够监测氢气浓度

的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。

6.2 燃气配气间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。


